
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

應施檢驗3C二次鋰行動電源等五項商品

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對照表

項  

次

修正後 修正前

品名
檢驗

標準

檢驗

方式

參考貨品

分類號列
品名

檢驗

標準

檢驗

方式

參考貨品

分類號列

1 3C 二次鋰

行動電源

CNS 13438

(95年版)

CNS 14336-1

（99年版）

CNS 15364

(102年版)

型式認可逐

批檢驗或驗

證登錄（模

式2加3）

8507.60.00.10

-7  

8507.80.00.11

-2  

3C 二 次

鋰行動電

源

CNS 13438

(95年版)

CNS 14336-1

（99年版）

CNS 15364

(102年版)

驗證登錄

(模式2加3)

8504.40.20.00.3D

8504.40.91.00.7D

8504.40.94.00.4C

8504.40.99.90.0D

8507.80.00.10.3B

8507.80.00.90.6B

8507.60.00.00.9B

2 3C 二次鋰

單電池/組

(鈕扣型除

外)

CNS 15364

(102年版)
型式認可逐

批檢驗或驗

證登錄（模

式2加3）

8507.60.00.90

-0A  

8507.80.00.19

-4A  

3C 二 次

鋰單電池

/組(鈕扣

型除外)

CNS 15364

(102年版)

驗證登錄

(模式2加3)

8507.80.00.10.3C

8507.80.00.90.6C

8507.60.00.00.9C

3 電動機車

用二次鋰

電池  /  組  

CNS 15387

（104年版）

CNS 15424-1

(104年版）

CNS 15424-2

(104年版）

型式認可逐

批檢驗或驗

證登錄（模

式2加3）

8507.60.00.90

-0B  

8507.80.00.19

-4B  

鋰蓄電池

（限檢驗

電動機車

用二次鋰

電 池 /

組）

CNS 15387

（104年版）

CNS 15424-1

(104年版）

CNS 15424-2

(104年版）

驗證登錄

(模式2加3)

8507.80.00.10.3A

其他蓄電

池（限檢

驗電動機

車用二次

鋰電池/

組）

CNS 15387

（104年版）

CNS 15424-1

(104年版）

CNS 15424-2

（104年版）

驗證登錄

(模式2加3)

8507.80.00.90.6A

8507.60.00.00.9A

4 電動自行

車用二次

鋰電池/組

CNS 15387

（104年版）

CNS 15424-1

(104年版）

CNS 15424-2

（104年版）

型式認可逐

批檢驗或驗

證登錄（模

式2加3）

8507.60.00.90

-0C  

8507.80.00.19

-4C  

電動自行

車用二次

鋰電池/

組

CNS 15387

（104年版）

CNS 15424-1

(104年版）

CNS 15424-2

（104年版）

驗證登錄

(模式2加3)

8507.80.00.10.3D

8507.80.00.90.6D

8507.60.00.00.9D

5 電動輔助

自行車用

二次鋰電

池/組

CNS 15387

（104年版）

CNS 15424-1

(104年版）

CNS 15424-2

（104年版）

型式認可逐

批檢驗或驗

證登錄（模

式2加3）

8507.60.00.90

-0D  

8507.80.00.19

-4D  

電動輔助

自行車用

二次鋰電

池/組

CNS 15387

（104年版）

CNS 15424-1

(104年版）

CNS 15424-2

（104年版）

驗證登錄

(模式2加3)

8507.80.00.10.3E

8507.80.00.90.6E

8507.60.00.00.9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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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檢驗規定：

一、表列商品之修正後參考貨品分類號列自公告日起實施，修正前參考貨品分類號列之證書自公告日起

本局停止核發，表列商品之檢驗標準、驗證登錄符合性評鑑模式、證書期限及檢驗費率等規定維持

不變，惟自 108年 1月 1日起實施邊境管制，輸入規定代號為 C02，證書名義人應自公告日起依修

正後參考貨品分類號列向本局免費申請換發證書。

二、自108年 1月 1日起，表列商品檢驗方式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雙軌並行，採型式認可逐

批檢驗者，商品應先申請型式認可，取得型式認可證書，並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報請檢驗，符合檢

驗規定後，始得於國內市場陳列銷售。採驗證登錄者，應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取得驗證登錄證書。

三、表列商品驗證登錄/型式認可審查期限為 14個工作天（等待補送資料或樣品之時間不計；另抽測樣

品者，於樣品送達後加計7天）。

四、表列商品驗證登錄/逐批檢驗受理地點：本局或所屬分局。

五、表列修正後參考貨品分類號列僅供參考，表列之商品如經財政部關務署或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認定非

歸屬表列參考貨品分類號列，仍應屬應施檢驗商品。

六、表列商品之檢驗標準以本公告指定之版次為準，若有新增（修）訂版次時，則由本局另行訂定實施

日期。

七、複合性或多功能產品者須符合相關檢驗標準規定；其附有列屬應施檢驗範圍之配件者，該配件應符

合相關檢驗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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